	天元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
	第七次会议材料


关于株洲市天元区2021年财政决算草案

及本级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

（提请2022年7月29日株洲市天元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）
区财政局局长  张珈铭
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、各位委员：

受区人民政府委托，现向区人大常委会报告2021年区财政决算草案及本级预算执行情况，请予审议。

一、2021年财政收支决算情况
（一）一般公共预算决算情况
1.收入情况。全年地方收入完成477889万元，为年初预算数（564155万元）的84.71%，为调整预算数（477889万元）的100%。其中：税收收入完成404222万元，为年初预算数的93.43%，增长0.88%，占地方收入的比重为85%；非税收入完成73667万元，为年初预算数的56.01%，下降43.99%（详见表2）。

这里需要说明的是，与区五届人大六次会议审查批准的预算目标相比较，预算收入执行结果还有一定差距，主要是国家减税降费政策力度持续加大，全年新增减税约6.84亿元，拉低税收增长9.6个百分点；落实市委、市政府调整收入结构，提高收入质量的安排部署，年底压减非税收入6.67亿元。
2.支出情况。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546432万元，为年初预算数（446250万元）的122.45%，为人大批复调整预算数（580971万元）的94.05%。

3.上级补助收入情况。全年省市财政安排我区上级补助收入175533万元，比上年减少27929万元，下降13.73%，其中：返还性收入12902万元，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120545万元，专项转移支付收入42086万元（详见表4）。

4.平衡情况。全年地方收入477889万元，上级财政补助收入175533万元，债务转贷收入206828万元，上年结余收入44210万元，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25000万元，调入资金203385万元（其中从政府性基金预算调入177392万元、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10006万元，从其他资金调入15987万元），收入合计1132845万元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546432万元，上解上级支出304577万元，债务还本支出203328万元，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24871万元，支出总计1079208万元。收支相抵，一般公共预算年终结余53637万元，其中结转下年53637万元（详见表4）。

（二）政府性基金预算决算情况

1.收入情况。全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307045万元，为年初预算数（243349万元）的126.17%，为调整预算数（307045万元）的100%。其中：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307045万元（详见表5）。

2.支出情况。全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成136175万元，为调整预算数的97.06%，下降16.36%。其中主要有：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相关支出132966万元、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相关支出790万元、彩票公益金相关支出336万元、抗疫特别国债相关支出1829万元（详见表5）。

3.平衡情况。全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307045万元，上级补助收入1502万元，债务转贷收入211000万元，上年结余9324万元，收入总计528871万元。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136175万元，上解上级支出182万元，债务还本支出211000万元，调出资金177392万元，支出总计524749万元。收支相抵，政府性基金预算年终结余4122万元（详见表6）。

（三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决算情况

1.收入情况。全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10000万元，为年初预算数（10000万元）的100%，与上年持平。其中：其他国有资本经营收入10000万元（详见表7）。

2.支出情况。全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完成34万元，为调整预算数的100%。其中主要有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支出34万元（详见表7）。
3.平衡情况。全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10000万元，上级补助收入173万元，上年结余86万元，收入总计10259万元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34万元，调出资金10006万元，支出总计10040万元。收支相抵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年终结余219万元（详见表7）。
（四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（不含省级统筹的企业养老保险，下同）

全年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完成14310万元，为年初预算的97.85%；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完成11769万元，为年初预算的85.91%。收支相抵，本年结余2541万元，加上上年结余18664万元，累计结余21205万元（详见表8、9）。

（五）地方政府债务情况
1.政府债务限额。截至2021年底，我区政府债务限额80.36亿元，其中：一般政府债券限额50.62亿元，专项债券29.74亿元。

2.政府债务余额。截至2021年底，我区政府债务余额80.33亿元，比2020年增加40.35亿元，其中：增加财政部隐性债务风险化解试点政府债券资金40亿元；增加一般政府债券3500万元，分别为石三门大道等自然村水泥路项目597万元、老韶溪港水系整治工程703万元、凿石港水系治理1000万元、陈埠港水系治理500万元、城区零星雨污分流改造554万元、小水库除险加固146万元。以上项目的债券资金已经全部拨付和使用，项目按正常进度推进。

3.政府债务期限。从我区政府债券期限来看，三年期政府债券1.04亿元，占1.29%；五年期政府债券9.25亿元，占11.5%；七年期政府债券10.76亿元，占13.39%；十年期政府债券55.28亿元，占68.83%；二十年期政府债券3.65亿元，占4.54%；三十年期政府债券0.35亿元，占0.44%（详见表10）。

4.政府债务还本付息情况。2021年，年初预算安排政府债务付息3.02亿元，其中：安排一般债券付息1.08亿元，安排专项债券付息1.94亿元。政府债务应付本息3.52亿元。实际偿还本息3.52亿元，其中：还本1.41亿元（通过再融资债券偿还），付息2.11亿元。

5.政府债务风险情况。我区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安全可控，各项

债务指标呈良性，具体来：偿债资金保障倍数2.95，利息支出率3.08%。

二、2021年财政预算执行效果及主要特点

2021年，全区财税部门在工委、管委会、区委的正确领导下，在区人大的监督支持下，全面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，大力实施“三高四新”财源建设工程，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财政治理，财政运行总体平稳，有力促进了全区经济社会发展。

（一）坚持培源和堵漏并举，深入推进财源建设。一年来，我区积极应对面对经济下行、房地产市场紧缩等不利因素影响，全面贯彻省、市财源建设工作有关要求，先后出台了《关于服务“三高四新”战略实施财源建设工程的意见》等系列文件，成立了高规格的财源建设领导机构，构建了“1+8+N”齐抓共管新机制，全面开展税源家底“四清”行动，基本摸清了全区税源底数，积极引导镇办行业主管部门开展协税护税工作，加大建安项目税收、土地增值税、契税等征管，共清理挖潜税收近5亿元。积极支持产业发展，全年共拨付园区招商和重点产业发展扶持资金3.12亿元，有力助推了园区产业的高质量发展。

（二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兜牢“三保”保障底线。面对收入增长乏力、支出刚性增加的严峻形势，我们牢固树立过“紧日子”思想，坚持有保有压，全面加大财政统筹力度，集中财力优先保“三保”等重点支出需求。全年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达80%以上。其中：全力保障疫情防控，全年支出5300万元；大力支持教育发展，新建、扩建义务教育学校10所，新增学位4860个；加大对困难群众的帮扶力度，全年累计支出1686.96万元，惠及28318人次；加大对票决民生实事的保障力度，完成老旧小区改造16个，支持农村水利、乡村道路、城乡供水、客运一体化工程建设，使城乡公共服务更为均衡；加强环境治理资金投入力度，累计拨付资金近2亿元，支持了老韶溪港、凿石港污水治理，确保中央环保督察整改工作平稳推进。同时，支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，三门响水国家级田园综合体创建工作在省财政厅做经验推广；加大支持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，有力支持了禁毒、反电诈、扫黑除恶等专项工作的开展。

（三）坚持筑牢风险防控底线，有效推进化债工作。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、市、区决策部署，主动作为，综合施策，努力做好新形势下的政府债务风险防范化解工作。2021年，共偿还政府隐性债务57.7亿元，综合债务率平稳下降。一是充分用好财政部40亿元化债试点债券资金，做细、做实置换工作，有效缓解隐性债务到期偿还压力。二是积极筹措偿债资金，加大土地出让，加强价款清收，全年完成土地出让收入35.84亿元。三是严格控制债务增量，通过停、缓、调、撤政府投资项目，压缩在建工程投资规模，严控平台公司直接承接政府公益性项目，执行政府投资项目财政开工核准等多条措施，有效遏制了债务增量。四是做好高息债务清理转化工作，通过转、化相结合，将高息债务置换为低息债务，降低了融资成本。

（四）坚持构建现代财政制度，持续提升治理效能。全年出台内控、业务等制度性文件20余个，进一步建机制、打基础、提效能，加快构建现代财政治理体系。一是持续深化预算管理改革。稳步推进“零基预算”管理，进一步压缩非刚性、非重点项目支出，打破公共项目预算“基数+增长”模式，预决算公开和预算管理一体化工作全省领先。继续强化预算绩效评价工作，全年完成重点绩效项目19个，评价金额达5.15亿元，深入积极参与预算绩效“四评”试点，有力提升了绩效评价监管效果。二是不断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。一方面，制定了《株洲市天元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管理办法》，进一步明确资产监管的主体职责，有效规范资产使用、处置行为。首次完成全区行政事业单位经营性资产摸底清查工作，当年收缴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经营收入674.35万元；另一方面，不断强化国企监管制度建设，印发《株洲高新区（天元区）区属国有企业投资监督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等制度性文件，准确定位国企监管职责，规范国企监管方式，提升了国企监管水平。三是财政评审、政府采购工作提质增效。全年共审定财政性投资预结算项目191个，合计送审金额14.27亿元，审定金额13.06亿元，审减金额1.21亿元，平均审减率8.47%，较去年提高1.2个百分点。政府采购电子卖场监管有效，全年政府采购电子卖场交易金额为3.23亿元。

三、坚持问题导向，着力深化改革，不断提升财政治理水平
在总结成绩的同时，我们也清醒看到当前财政工作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。主要表现在：一是财税收入增长压力巨大。受国家组合性减税降费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等多重因素的影响，重点税源收入占比下降，支撑作用减弱，收入增长动力不足。二是“三保”压力不断加大。可用财力新增有限，刚性支出增加迅速，支出安排有待优化，预算“紧平衡”、财政“紧运行”的特征十分明显。三是债务风险防范压力增加。国有企业市场化转型步伐不快，化债资金来源收窄，监督预警有待加强，债务风险等级仍然居高。四是收支管理有待加强。漏管漏收、资金使用低效等问题仍然存在，预算编制不够科学、不够准确，实际执行存在一定差异，部分支出项目的年初预算数和调整预算数幅度变动较大。现代财政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任重道远。对此，我们将积极正视，研究切实可行的措施努力加以解决。

（一）着力统筹收支管理。一是资金统筹。加大“四本预算”资金、本级和上级专项资金、结余结转资金、区镇两级资产资源转让或经营收支等统筹力度，盘活资金资产资源存量。二是收入统缴。所有收入包括事业收入、资产经营收入等，严格执行收支“两条线”管理，全部缴入区财政笼子，不得在预算之外保留其他收支项目，真正做到“预算一个盘子、支出一个口子”。三是账户统管。全面开展银行账户清理，进一步规范征拆资金、往来资金管理，强化财政监督。四是税收统抓。坚持“1+8+N”的财源建设体制，进一步明确目标、压实责任、细化措施，切实把财源建设和协税护税的工作目标任务分解落实，严格考核，真正做到责任上肩、奖惩兑现，通过齐抓共管、久久为功，力保财税任务全面完成。

（二）全面实行零基预算。一是保，就是着力保“三保”，把人员工资、正常运转、基本民生作为财政保障的重中之重，优先安排、优先到位，守住财政保障“底线”。同时，积极对接高新区管理体制改革，切实做好新设部门财政预算保障工作。二是压，就是坚决落实落细党中央关于党政机关过“紧日子”的要求，严肃财经纪律，大力压缩非重点、非刚性、非急需项目支出，厉行节约办一切事业；进一步坚持零基预算、综合预算制度，持续打破项目固化和基数依赖的传统做法与惯性思维。三是严，就是严格政府投资项目预算管理，凡没有纳入财政预算安排的项目，原则上建议不予立项、不予核准开工。厘清项目经费与工作经费边界。实施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，健全专项资金动态调整和退出机制，项目完工后结余资金应全额上交财政。四是传，严格基层收支管理，切实把过“紧日子”的思想逐级传导下去，责任层层压实。

（三）严格预算执行监督。一是严格控制新增支出。坚持先有预算后有支出，严格执行经人大批准的预算和人大常委会批准的预算调整方案，严禁违反规定乱开口子随意追加预算，严禁超预算、无预算安排支出。建立预算追加事前审批制度，凡未经事前审批的支出原则上不予追加预算。二是严格支出预算审核。强化政府采购、政府购买服务、新增资产配置预算等专项预算的执行监督，建立联审联控机制，力求使财政资金的每一笔支出都做到讲规矩、守规则。三是严格部门单位二次分配资金审批管理。坚持先定项目、定办法、定绩效原则，会同财政部门联合审核，按程序报批后，方可分配下达，并严格接受审计监督。

（四）强化预算绩效管理。一是积极实施绩效评价扩面提质。逐步将绩效管理从一般公共预算拓展到“四本”预算，对200万元以上的项目支出实施绩效重点监控，将预算绩效管理理念贯穿资金、资产、资源配置全过程。二是严格评价结果应用。建立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挂钩机制，对低效无效的项目资金一律削减或取消，将“花钱必问效，无效必问责”要求真正落到实处。三是清理规范产业发展扶持和人才奖补政策。进一步完善产业发展扶持和人才专项奖补方式，积极探索进区入园企业财税贡献奖补新模式，建立资金支持与财税贡献挂钩机制，强化“以税收论英雄，量贡献以支持”的发展导向，促进财政经济可持续、高质量发展。

（五）扎实化解债务风险。大力筹集资金还债。积极支持高科集团加快土地出让、资产转让工作，拓宽融资渠道，尽最大努力筹集更多的化债资金，千方百计确保资金“不断链”。扎实甄别转化减债。进一步对高科集团债务、资产情况进行全面梳理、甄别，加强与省、市债务管理部门的工作对接，努力争取政策支持和工作指导，积极推动债务转化，减少关注类债务存量。做大综合财力降债。千方百计组织收入做大综合财力盘子，通过统筹资源、资产收入、公司投资收益、股权转让收入等多措并举，努力做大化债分母，降低综合债务率。
以上报告，请予审议。


